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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学与社会
、

文化研究

了

以往的中国学研究
.

多持明显的分工势态
。

专

攻历史学
、

政治学
、

社会学专业的学者
,

多注重政治

社会
、

经济组织中上层分子的角色以及制度化的官

方社会一文化体系的组成 ;专攻社会人类学与民俗

学的中国学者
,

则偏重探讨非官方的
、

地方性的
、

民

间的荃层社会与文化形态
。

在历史学与其它社会

人文科学之间
,

也常存在鸿沟
。

历史学者侧童政体

与政治经济变迁的研究
.

在方法论上坚持
“

过程
”

这

一概念
。

而政怡学
、

社会学
、

社会人类学等则多进行

所谓的
“

形态
” 、 “

结构
” 、 “

功能
” 、 “

互动
”

的研究
,

对

历史过程很少加以重视
。

近年来
.

中国学研究者开始发现一个事实 : 即

中国社会一文化是官方一士绅与民间墓层形态互

动之产物
,

并且处于延续与变迁的拼证文错过程之

中
。

因而
,

中国学研究不应分裂为政体与政治史
、

基

层良间社会一文化研究两类
。

研究中国的文化与

社会
,

所应采用的方法
,

应是多学科的综合
,

有必要

使上詹与
“

民向
”

杜会一文化的研究得以结合
,

并使

历史过程的描述与社会一文化形态的分析得以磁

会贯通
。

由于方法论上融合观念的趋势之形成
,

近二
、

三十年来在国内外中国研究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

作品
。

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郑振满博士所著《明清

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一书
.

是其中之一
。

自

19 叨 年代初期起
,

郑君便在傅衣凌和杨国枝先生

的指导下广泛搜集中国东南地区民间私家族谱
、

文

书
、

档案等资料
。

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
,

他以厉史学

为出发点
,

吸收社会学
、

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
,

力图通过考察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家族组织
,

探讨

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演变趋势
。

自 19 88 年

以来
,

我有幸读到郑君的博士论文稿与初版著作
.

深感该书包含丰畜的实证史料
,

并是中国学研究中

学科综合的杰出成果之一 对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

化有不容忽视的贡献
。

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一书所探讨

的主翅
.

是中国古代史晚期汉人家族组织及其社会

一文化形态的结构与变迁
。

在研究过程中
.

郑君不

受传统史学的圈限
,

广开眼界
.

博览社会理论
,

征引

政怡
.

经济分析概念
.

使其家族形态的研究
,

适合探

讨整休的中国社会一文化结构与交迁所用
。

中国历史上与现代的家族组织
.

同其在中国社

会与文化中特有的宜要性
.

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

通关往
。

对仅人家族的研究
,

已形成不同的流派
。

正

如郑君在所著的前言中所指出
,

形形色色的汉人家

族理论
.

不外可分为
“

政怡史论
”

与
“

杜会结构一功

能学说
”

两类
。

中国与 日本学术界对汉人家庭
,

荃本

上采用政怡史的角色加以探讨
,

待之为
“

封建阶级

统治
”

或
“

氏族社会
.

之遗存
。

欧奖社会学及社会人

类学
,

则多采用结构一功能的看法
,

侧! 讨论家族

组织的内部组织形态
。

换言之
,

对中日史学界而言
,

汉人家族是一个政怡史的过程 ;而对欧美中国研究

者
,

家族则是中国社会组织的羞本结构
。

经过深入的分析
,

郑振满博士认为
“

政治史论
”

与
“

结构一功能学说
”

的粉法都不够完整
,

双方应该

互相补充
。

他发现
.

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
.

是系

统化的签层社会组织
,

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等领域都

起举足轻重的作用
。

因此
.

探讨这一时翔的家族制

度
,

就必须深入分析家族组织的结构与功能
。

同时
,

家族组织的结构与功能
,

与历史过程中生态一地理

环境特定的状况相适应
。

因此
,

探讨家族组织的结

构与功能
,

又必须探讨政治经济史与地方社会史的

背景
。

然而
,

学界对汉人家族形成的意见分歧十分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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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原因在于学科之间的分化
。 “

政治史论
”

的探

讨把家族与政体
、

高层社会与
“

雅文化
”

相联系
,

忽

略了家族制度在地方荃层杜会与民间文化中的诊

透
。 “

结构一功能学说
”

与此相反
,

主张家族是汉人

社会的荃层
,

作为民间生活的网络
.

联系了地域
、

血

缘
、

仪式的组织
。

为了克服
“

政治史论
”

与
“

结构一功

能学说
”

的弱势
.

郑君采用了两个互补的参考系 :即

历史过程与结构功能的关系与政治制度与基础社

会的关系
,

巧妙地结合了历史学与社会学
、

社会人

类学的不同着力点
。

家族
、

政治与区域

西方人类学与民俗学界往往把家族制度与祖

先崇拜看成是中国人自古有之
、

广泛存在的社会一

文化制度
.

忽视了中国家族作为一定历史的产物这

一 事 实
。

如英 国社 会人类 学家弗里德受 ( M
.

F re de m a n) 的研究
,

虽然注愈到中国家族制度的传

统性与地理适应性
,

但是未论述在何种厉史条件与

社会条件下家族制度得以漫延发展这一间题
。

①郑

君的研究
,

对以前的社会人类学研究
,

提供了新的

补充
。

他指出
,

中国家族制度在民间的没延与明清

时期政体的改装以及地方社会一经济实体的形成

有密切的关系
。

根据郑振满博士的看法
.

中国的社会一文化制

度并非一成不变
。

在明清时期
,

福建社会政治史发

生了三大变化
,

莫定了家族制度结构一功能转换的

荃础
。

这三大变化包括 :宗法伦理的庶民化
、

荃层社

会的白治化及财产关系的共有化
。

“

宗法伦理的庶民化
”

指的是古代宗法家族制

度从官方组织向民间组织蜕变的具体历史过程
。

在宋代以前
,

中国立庙祭祖是等级特权的象征
。

宗

法制度形成于先秦
,

延续至整个封建社会
,

规定祭

祖有严格的等级
。

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限制了宗

族组织向民间社会延伸的边界
。

这一状况到宋代

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
。

程颐
、

朱熹等理学家
,

逐渐提

倡宗法制度民间化的意识形态与政策
,

主张取消祭

札上的贵残之别
。

到明清
.

虽然统治者仍然试图保

留在宗法制度上的特权
,

但是由于社会荃层控制与

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
.

宗法制度被民间化
,

改造为

以祖膺和谱系为中心的民间私家宗族制
。

因而
,

使

家族制在中国社会中广为散布
。

郑君所谓
“

荃层社会的自治化
” ,

其含义是中国

传统社会的统治体制中国家对羞层社会的控制
,

从

直接向间接转化的过程
。

根据他的粉法
.

宋明以前
,

中国国家形态乃是中央集权制度
,

亦即一统化的国

家直接通过其政治行为对墓层社会实行管制与影

响
。

明代以降
,

国家势力逐步与地方乡族势力结合
.

通过乡族势力与社会签层加以控制
。 ”

荃层社会的

自治化
,

主要表现在明中叶以后家族组织与里甲制

度的相结合
。 “

荃层社会的自治化
”

一方面促使封建

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渗透到民间与地方
.

另一方面

引起荃础社会走向地域化
,

背离中央集权的道路
。

“

财产关系的共有化
” .

郑君角来指明清时期族

产 (族田
、

山林
、

房屋
、

借贷资本
、

水利
、

文通等 )从私

人所有制转化为家族共有制的过程
。

他认为
,

在明

清以前产业多属私家所有
.

之后逐步集中为
“

公产
,’

或
“

族产
” 。

公有财产的大规模发展
,

使家族组织的

经济功能日益增强
,

逐渐演变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

济实体
.

从而推进家族制度的广泛发展
。

宗法伦理的庶民化
、

荃层杜会的白怡化及财产

关系的共有化
,

提供了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制度向民

间挽延发展的政治一社会一经济及意识形态的环

境
。

这一系列历史
“

大环境
”
又与地方上具体的生

态
、

文化
、

经济
、

社会的
“

小环境
”

相互作用
,

提供了

不同家族类型生成与再生成的动因
。

根据郑著的分析
,

明清福建宗族组织可以分为

三种茶本类型 : 一是以血缘关系为荃础的继承式宗

族 ;二是以地缘关系为签础的依附式宗族 ;三是以

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
。

从趋向上看
.

郑君

认为一般宗族发展可以采用由继承式宗族向依附

式宗族并由依附式宗族向合同式宗族演化的路线
。

可是
,

任何宗族类型的生成与变迁
,

都适应于具体

的地方社会一生态环境
。

因此
,

更重要的是应该寻

找宗族类型与具体历史过程
、

地方社会一生态过程

的相关性
。

继承式宗族的形成
.

主要与财富及社会地位的

共伺继承有关
.

是不完全的分家析产的结果
,

其成

员资格
,

取决于各自的继门关系
,

受其规范与制约
,

形成完整的系谱结构
。

在继承式宗族中
,

历代遗产

的管理及其权益分配
,

一般都是采取
“

按房轮值
”

的

方式
。

族人对于历代族产的继承权
,

不仅是一种收

益权
,

也是一种所有权或占有权
。
在明清福建

,

继承

0 M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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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宗族的普遨形式和荃本 内牺
,

是借助于宗桃
、

户

籍及某些族产的共同继承
,

使族人保持较为密切的

协作关系
,

属于宗族形成的初步的蓦本形态
。

依附式宗族的荃本特征
,

在于族人的权利和义

务取决于相互支配或依附关系
。

它是以地缘关系

为荃础的宗族组织
.

是在聚族而居的条件下形成

的
。

依附式宗族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:一是由继承式

宗族蜕变 ; 二是由少数人
“

倡首
协

捐资
.

通过修祖墓
、

建祠堂
、

编族谱
、

里族产等方式
,

对已经解体或行将

解体的宗族进行宜新整合
。

在不同的蜕变与重新

整合中
.

往往形成族内权贵集团
,

使若千亚群依附

于其它亚群
,

赋予宗族以依附形式
,

使族人分化为

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
,

即支配者和依附者集团
,

二

者的权利和义务不均等
。

依附式宗族的主要功能
,

在于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
,

其形成反映了宗族组织

的地域化和政治化趋势
。

合同式宗族是一种互利性组织
,

是继承式和依

附式宗族的必要补充
。

其荃本特征
,

在于族人的权

利及义务取决于既定的合同关系或平等互利的荃

础
。

合同式宗族的形成
,

据郑著的主张
,

主要与族人

对某些公共事业的共同投资有关
。

族人对有关族

产的权益可以世代相承
,

也可以分别转让
。

他们之

间的关系与血缘
、

地缘关系的重登甚少
,

主要以互

利为主
,

因而是一种灵活的组织形式
。

由继承式宗族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和合同式宗

族的具体过程不一
。

郑君指出
,

适应不同的社会一

生态环境
,

福建宗族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

趋势
。

在闽西北山区 (包括闽江上游和汀江流域的

建宁府
、

延平府
、

邵武府
、

汀州府和龙岩州 )
,

山多田

少
,

自然资源贫乏
,

因而宗族聚居的规棋相对较小
。

并且由于交通闭塞
,

社会流动性小
,

宗族的发展较

为平稳
。

在这一区域
,

宗族组织较为完整地经历了

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和合同式宗族演变的历史

过程
。

继承式宗族的充分发展
,

为闽西北其它形式

的宗族发 展
,

提供了雄厚的基础
。

在闽东南沿海地 区 (泛指闽江下游及晋江
、

九

龙江
、

木兰溪
、

霍童溪等流域的福州府
、

泉州府
、

漳

州府
、

兴化府及福宁州
、

永春州 )有何口 冲积平原
,

人口稠密
,

宗族聚居规模较大
.

易于形成强宗大族
。

加之受侨寇之乱和迁界之变的形响
,

宗族发展出现

变异形态
。

依附式宗族形成的年代较早
,

士绅的力

最较强
,

受战乱和国家军政形响甚大
。

不少宗族在

不断变迁的政治环境中先后解体
,

并重新组合
,

呈

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
。

清代台河是新开发的移民地区
.

为了协同应付

复杂的社会一生态环境
,

移民者往往同族结伴而

行
,

形成同乡同族相对集中的趋势
。

清中叶以后
,

同

族聚居的形态得以进一步发展
。

在早期移民中
,

以

利益为中心的合同式宗族广泛存在
,

以适应变动不

居的移民聚落形成状态 ;在移民定居之后
,

继承式

宗族逐渐形成 ;到清代后期
,

由于士绅与紊强人士

的势力形成
,

推动了依附式宗族的发展
。

政体与民间社会变迁的探究

郑著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)
.

材料翔

实丰富
,

论述有理有据
,

已经形成独特的解释体系
。

其重点在于体现中国学研究中所谓
“

晚期帝国时

代
”

( t h e Ia t e i m p e对 a l p er io d )或者现代民族一国家

( an it on 一 , at et )建立之前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
。

郑君所著
,

仍然遵循厉史学的
“

过程论
” ,

偏重具体

历史条件下社会组织发展的厉程
。

在阅读过程中
,

我发现郑著所论述的中心是 : 中国社会 中
,

中央与

地方
、

官方与民间
、

上层建筑与荃层社会等关系
。

他

通过研究明清福建家族制度
,

反映上述关系在
“

帝

国晚期时代
”

的状况
。

关于中国社会
“

上下的关系
” .

以往的中国学研

究即有所论述
。

杜会学界的费孝通教授早 已注意

到这个间题
.

并提出士绅阶层是沟通政府与荃层社

会的中间层的看法
。

美国中国学界的施坚雅 ( W
.

S ik n n er )教授通过区域系统的研究
,

认为中国社会

中行政地理与民间社会一文化的空间布局相对称
,

其中心与边界形成系统化的区域网络
,

制约中国社

会的发展
。

中

近年
,

西方中国学界对此间题亦有不同的讨

论
。

例如
,

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界
,

薛 ( v
.

S h u 。 )的研

究偏重探讨国家力 t 向地方和民间延伸的途径
。

在社会人类 学界的威勒 ( R
.

W川
e r

)与盖慈 〔H
.

C at es )主持的
.

中国民间意识形态
”

的研究
,

侧重从

民何文化发现引起中国帝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延续

的原因
。

厉史学界的库恩 ( P
.

K
u

h n)
,

通过研究民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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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F i x i. ot 叱
,

19 5 3
,

C h i“
’ 8 G e n t r y ,

U ” i
-

v e r幼 t y o f C h i , 如 P r

姗
; W

.

S ki n n e r
.

1 96 4 一 5
,

`
M . r k e t应雌

. n d 与
e `a l S t川e t . r e i n R u r . I C h i n a ,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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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中信仰与误传在全社会引起的吸动
,

论讨了中

国晚期帝国时代民间与官方的相关性
。

从另一个

角度
.

王斯福 ( 5
.

F eu ch t w an g )讨论了国家象征体

系在 民间文化中的改装 与再 解释
。

达倾 ( M
.

D ut ot n) 的研究
,

系统化地阐述了
“

户籍
’

侧度在荃

层社会控侧中的地位
。

①

郑振满博士对如上的研究并不熟知
。

但是
,

他

通过朴素的历史学方法
,

间接地提出了自已的一套

解释
。

我认为
,

郑著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对中

国帝国晚期时代政体与荃层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探

索
。

他描述了明清社会发展的两个层面 : 一是封建

帝国试图通过在民间推行宗法制度
,

对荃层社会实

行严密的全面控制 ;二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
,

民间

把宗法侧度竺本士化
” ,

改造为适应地方所摇要的社

会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组织形式
。

郑著对明清史研究与近代以 来中国社会一文

化变迁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
。

过去
.

在傅衣凌

教授的倡导下
,

中国明清史研究形成了
“

社会经济

史学派
” ,

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经济形态的变迁
。

郑著

的发展
,

为这一学派增添了社会一文化史的新角

度
,

从而指出明清社会的形态是复杂的组成
.

不仅

在民间产生资本主义的个别因素
.

而且封建帝国对

基层社会的政治一意识形态控制得以加强
,

并在民

间出现引伸传统的封建
“

宗法制
”

的趋势
。

照我的看

法
,

明清史的研究应该进一步阐明诸种因素的矛盾

对立统一过程
.

避免片面的
“

资本主义萌芽
”

说
。

而

郑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
。

明清政体与荃层社会的研究
,

可以为中国近代

以来的社会一文化变迁提出重要的参考
。

在中国

学研究中
.

近代以来的变迁向来受学者的重视
。

为

了充分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
,

需要研究中国国

家从所谓
“

传统国家
”

( t r a
d i t ion a ] : t a t e

)向民族一

国家 ( an it on
一 : t at e) 的转变

。

研究明清家族制度
,

即涉及羞层社会又涉及国家的地方形态
,

有助于探

讨社会转变的过程
。

应该指出
.

郑君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述尚缺系

统化的概括
。

在讨论
“

宗法制度的庶民化
”

时
,

他虽

然提供了许多通史上的论据
,

但是对地方政府和士

绅如何将这一意识形态推向实际
,

缺乏详细
、

探入

的考察
。

可能是由于材料的缺乏
,

郑君在研究区域

社会中宗族组织的形成过程中
,

亦未深入考察社会

中具体的个人与群体如何改装
“

宗法制度
” .

以及他

们的行动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动机
。

此外
.

郑君的家

族材度研究
.

侧重社会组织实体本身的历史形成过

程
,

而未涉及家族俪度作为一种念识形态与文化体

系这一层面
,

尤其是民间家族制度的社会实践与民

间宗教仪式之间的密切关系
。

自 19 89 年以来
,

对如上间题
,

郑君已开始广泛

的调查并获得有价值的实证材料
。

他近年对社区

历史的调查有助子解决
“

宗法制度本土化
”

的间题
.

并解释士绅在签层杜会中的作用
。

_

他在闽南地 区

从事的民间宗教调查
.

也有助于分析家族与仪式一

t 识形态之间的关系
。

我十分期待这一批材料得

以全面分析发表
,

以便对郑著的看法加以充分的补

充
。

(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)
,

郑抓满芳
,

湖南教育出版社
,

19 9 2 年
。

(本文作者为英国伦软大学亚昨学院

人类学博士
,

现任伦软城市大学研究员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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